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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憲法與改革開放四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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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屆三中全會
1978年12月18-22日

1. 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

2. 改變「以階級鬥爭為綱」為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」

3. 確立對外開放，對內搞活經濟政策

4. 加快農業發展，推行聯產計酬制

5. 實現農業、工業、國防、科技四個現代化

6.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，民主制度化、法律化

決定：



1978年-1991年

1992年-2002年

2003年-2011年

2012年至今

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階段

改革開放四十年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階段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完善階段

「五位一體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



改革開放第一階段 (1978年-1991年)

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



改革開放進程

1. 規定國家根本制度和任務，確立四項基本原則

和改革開放基本方針；

2. 明確我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；

3. 明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；

4. 規定國家機構的設置和職責；

5. 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。

憲法修改過程

改革開放第一階段 (1978年-1991年)

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

v

1979 1980 1981 1982 1984

著手起草新憲法

通過新憲法
（八二憲法）

12月4日

安徽等地區率先進行農業
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；通
過《中外合資經營法》

設立深圳、珠海、汕頭、廈門
經濟特區

通過經濟合同法

鄧小平第一次南巡



1984 1988

10月

通過《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
改革的決定》，確定“公有制基
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”：

1.對價格、財稅、金融、計劃及流通體制進行改革，啟動政治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領域的改革；

2.確立公有制為主體，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；

3.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；

4.取消生產資產價格雙軌制，放開競爭性商品和服務價格，要素巿場逐步形成；

5.通過建立海南省經濟特區的決議。

改革開放第一階段 (1978年-1991年)

改革的啟動和目標探索

第十條修改為：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侵佔、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

法轉讓土地，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。

第十一條增加規定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

發展。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。國家保護私營經濟

的合法權利和利益，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、監督和管理。

第一次修改憲法



改革開放第二階段 (1992年-2002年)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



改革開放第二階段 (1992年-2002年)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

1992 1993 1994

鄧小平再度南巡

宏觀管理體制 - 提出對財政、稅收、金融、外匯、計畫和投融資體制進行系統改革

的方案，確立以分稅制為核心的新的財政體制框架和以增值稅為主

的流轉稅體系。

第二次修改憲法 1. 把“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”,“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”,“堅持改革開放”寫進憲法。

2. 增加規定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”。

3. 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基本形式確定下來。

4. 將“社會主義巿場經濟”確定為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，並對相關內容作了修訂。

5. 把省、直轄巿、縣、巿、巿轄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任期由3年改為5年。



改革開放第二階段 (1992年-2002年) (續)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

鄧小平再度南巡

• 確立公有制為主體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，積極推進國有

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佈局。

• 放開競爭性商品和服務的價格。

•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：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、醫療保險、失業保險

和社會救濟制度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。

• 巿場體系改革方面，取消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，進一步放開競爭性商品和服

務的價格，要素市場逐步形成。

第二次修改憲法 第十六條修改為：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權自主經營。國有企業依照法律規定，

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，實行民主管理。

1992 1993 1994



改革開放第二階段 (1992年-2002年) (續)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

1999

第三次修改憲法

2001

在序言加入“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”一句。

第五條增加一款：“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”。

規定“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，堅持公有制為主體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

經濟制度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、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”。

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：
有序開放商品及服務貿易，
符合國際貿易準則，例如司
法程序和透明度等的要求。

中國通過了多個公共行政和保障弱勢社群權益的法律。

中國參加了22個國際主要人權公約。



改革開放第二階段 (1992年-2002年) (續)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初步建立

1999

第三次修改憲法

2001

第十一條修改為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、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，是社會主義巿

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。國家保護個體經濟、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。國家對個體經

濟、私營經濟實行引導、監督和管理。

將鎮壓“反革命的活動”修改為鎮壓“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”。

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：
有序開放商品及服務貿易，
符合國際貿易準則，例如司
法程序和透明度等的要求。

中國通過了多個公共行政和保障弱勢社群權益的法律。

中國參加了22個國際主要人權公約。



改革開放第三階段 (2003年-2011年)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完善



改革開放第三階段 (2003年-2011年)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完善

2004

第四次修改憲法 在序言加入“『三個代表』重要思想”一句。

第十一條第二款再修改為：“國家保護個體經濟、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
利益。國家鼓勵、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，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
理”。

• 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，

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。

• 取消農業稅、牧業稅、特產稅。

• 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。

• 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。

• 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，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。

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建設基本上完成。



改革開放第三階段 (2003年-2011年) (續)

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完善

2004

第四次修改憲法 第十三條修改為：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。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
產權和繼承權。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
者徵用並給予補償”。

第十四條增加一款：“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”。

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：“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”。

• 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，

作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導思想。

• 取消農業稅、牧業稅、特產稅。

• 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。

• 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。

• 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，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。

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建設基本上完成。



改革開放第四階段 (2012年至今)

「五位一體」全面深化改革



改革開放第四階段 (2012年至今)

「五位一體」全面深化改革

2013 2018

•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改革是涵蓋經濟、政治、社
會、文化以及生態文明的全面的改革。

• 推出《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》、《深化財稅體制改
革總體方案》等一系列方案，解決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未解決的難題。

• 簡政放權，由先審批改為事後監督，擴大服務業開放，實施投資准
入各階段的國民待遇，逐步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，進行金融制度
和海關監管制度創新，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。

第五次修改憲法 在序言加入“科學發展觀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”一句。

第二十七條增加一款：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
憲法宣誓。

第五十二條增加一節：新設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，為
國家監察機關。



40年改革開放的
歷史性變化

1.改革開放推動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。

2.改革開放推動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。

3.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全方位開放。

4.改革開放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。

5.改革開放極大地改變了我國人民生活圖景。



不斷解放思想，推進理論創新。

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動搖。

靈活運用改革方法，既先行先試、先易後難，又統籌兼顧、協調推進。

正確處理改革、發展、穩定的關係。

要保護人民人身權、財產權、人格權等人權。

１3

40年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



2018年8月8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載原國家體改委高尚全副主任一篇題為
《改革開放40年的重要成就和基本經驗》的文章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官方網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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